
通     知 

日期：113年10月9日 
聯絡人：陳鴻翔 
聯絡電話：2717130-3 

目前時序已入秋，氣候較為舒適涼爽，為配合政府節

能減碳政策推行，請各單位於使用空調設備時，確實依據

本校「空調設備使用辦法」第5條第1項室內溫度超過攝氏

28度時始得開啟，請加強宣導並落實節約能源措施，以有

效節約電費支出並達節能減碳之效。 

此     致 

 

本校各校區單位(院、系、所、行政單位、學生宿舍) 

                                                      

 

 

 

 

                                       

                                                                                                  

    總務處營繕組  敬啟 



 1

國立嘉義大學空調設備使用辦法 
中華民國 97 年 5月 13日 96學年度第 8次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推動節約能源及空調設備有效利用與安全，以減少經費

支出達成節約能源與節省經費支出目的，特訂定本校空調

設備使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空調設備指本校各空間所設置之各類型具冷房

效果之空調設備，包含中央空調及各型空氣調節設備(含箱
型冷氣機、各型分離式冷氣機及窗型冷氣機等)。 

第三條 學生宿舍、學人宿舍及單身宿舍所設置之空調設備，由各

管理單位依據使用者付費原則另訂定管理、收費辦法。 

第四條 各對外出租（借）之場館，其出租（借）期間空調設備使

用費用應由租（借）用人負擔。 

         空調設備使用費包含電費、空調設備保養維護費。 

第五條 空調設備使用時機規定如下： 
一、 室內室溫超過攝氏（以下均同）28 度時，始得開啟；

惟一般教室、研討室已設置有風扇設備者，其使用人

數未達容納人數之三分之一時，室溫需達 30 度始得

使用空調設備。 
二、 電腦教室上課時。 
三、 精密儀器實驗室，室內溫度超過 20 度時。 
四、 各科館視聽教室、會議廳(室)，經核准舉辦活動時。 
五、 圖書館及電算中心開放使用期間。 
六、 大型室內集會場所，舉辦全校性集會、活動或對外出

租使用時。 

第六條 一般使用規定： 
一、 使用空調時溫度設定不得低於 26 度，對於經常進出

的房間，室內溫度不要低於室外溫度 5 度以上。 
二、 各室內空間應懸掛溫度計並指定專人負責關閉冷氣

空調系統、風扇設備等。 
三、 空調設備使用時配合風扇使用，使室內冷氣分佈較為

均勻，不需降低設定溫度即可達到相同的舒適感，並

可降低冷氣機電力消耗。 
四、 空調設備使用中應關閉門窗或加裝阻隔設施，以防止

冷氣外洩或熱風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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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非必要時，公共場所儘可能打開窗戶以自然風流通為

主，並減少開啟冷氣空調設備。 
六、 空調設備使用中避免使用發熱量高的器具（如熨斗、

火鍋、炊具等），避免冷氣負荷增加。 
七、 辦公處所與非重要研究場所，於離開前(下班、下課)

半小時儘可能關閉空調設備，以達開源節流及延長設

備使用年限。 
八、 東西向窗戶早上及傍晚時陽光斜射，可使用百葉窗或

窗簾，減少輻射熱。 
九、 為使空間各角落於短時間內達到冷卻效果，可於受陽

光照射面裝置百葉窗、遮陽板、捲簾、窗簾、噴隔熱

反射膜、貼隔熱反射膠片等設施。 
十、 空調設備使用中，其設備之冷卻水塔、回風口、出風

口附近不得堆放雜物，避免阻擋空氣流通，影響冷卻

效率浪費資(能)源。 
十一、 放學或下班之最後一人應負責關閉冷氣。 
十二、 教師因上課離開研究室或實驗室時應關閉空調設備

及風扇設備以節約能源。 

第七條 維護規定： 
一、 水冷式空調設備應於冬季前將屋外冷卻水塔水量排

放，並將進水開關關閉，以避免滋生青苔。夏季使用

空調設備前應先補注冷卻水塔之水量、清洗管路設

備，並檢點散熱馬達、循環馬達，以確保設備之妥善。 
二、 夏季前開始使用時，先送風半小時後再使用冷氣。必

要時閱讀使用說明書注意事項。 
三、 空氣過濾網至少應每 2-3週清洗一次。 
四、 水冷式冷卻水塔、氣冷式散熱片、熱交換器鰭片及冷

卻水管應每一年請廠商清洗一次。 
五、 各散熱風扇馬達、冷卻水循環馬達、冰水（回水）泵

浦及送風機應每年檢點保養及潤滑，以確保機件正常

運作。 
六、 溫度感測控制器異常時，較為耗電，應經常保持乾

淨，如有故障應及時修復。 

第八條 各單位新購空調設備採用當年度公布之高能源效率之空調

設備。已達使用年限之空調設備故障時應評估修復效益，

必要時汰換為能源效率較高之空調設備。 

第九條 使用中央空調場所（圖書館、瑞穗館、學生活動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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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指派專人管理中央空調設備，並由專業人員或廠商定期

保養，以維持各系統正常運作。 

第十條 為有效節約能源，減少電費開支，使本辦法落實執行，並

延長空調設備之使用年限，各單位所設置之空調設備，其

維護修理費用由各單位經費支應。 

第十一條 各處所及辦公室宜每年檢討空調設備數量及裝設位置，儘

量使設備能共同使用不予增設，既能減少設備增購經費，

亦可節省龐大電力能源浪費。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